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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12315 投诉举

报指挥中心 5 月份消费维权数据分析

一、基本情况

5月份，12315投诉举报指挥中心共接收咨询、投诉、举报

43775件，日均受理 1412 件。其中，咨询 33121 件，占总量的

75.66%；投诉 8618 件，占总量的 19.69%，已办结 7237 件，办

结率 83.98%；举报 2036件，占总量的 4.65%，已办结 1645件，

办结率 80.8%。共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552.98万元。

与去年同期相比，投诉举报咨询总量上升 3.27%。其中投诉

量、举报量分别下降 10.37%、14.56%，咨询量上升 8.99%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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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较去年同期下降 52.49%。

通过接收渠道情况分析，12315热线进行投诉举报依然是群

众反映诉求的主渠道，占投诉举报咨询总量的 88.6%。具体情况

是：12315热线 38786件，12315微信小程序 3268件，12315APP

和公众号 840件，12315互联网平台 773件，支付宝/百度小程序

101件，来访、来函 7件。

二、投诉情况数据分析

5 月份，12315 指挥中心共接收投诉 8618 件，同比下降

10.37%。其中，商品类投诉 5381件，占投诉总量的 62.44%；服

务类投诉 3237件，占投诉总量的 37.56%。

（一）商品类投诉

商品类投诉同比上升 0.77%。投诉量排前五位的商品大类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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别是食品类、服装鞋帽类、交通工具类、家居用品类、首饰类，

共占商品类投诉量的 71.38%。

投诉量排第一的食品类 2296件，占商品类投诉量的 42.67%。

其中，普通食品 1507件，酒和饮料 466件，食用农产品 265件，

食品相关产品 36件等。主要反映的问题有：一是食品安全问题，

如食品过期、变质、食品中混有异物，三无食品等；二是商家或

网店销售的食品存在虚假宣传；三是食品未明码标价收费、低标

高结；四是部分食品计量问题，即商家售卖食品缺斤短两、分量

不足问题。

投诉量排第二的服装鞋帽类 479 件，占商品类投诉量的

8.9%。其中，鞋 183件，裙子 64件，裤子 59件，外衣 45件，

T恤 28件等。主要反映的问题有：一是商品质量问题，如服装

无吊牌，鞋开胶开线、断底断面等，裙子拔丝，衣服洗涤后缩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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脱色等问题；二是售后服务问题，如网购服装不按时发货，尺码

不合适不及时退换问题。

投诉量排第三的交通工具类 432 件，占商品类投诉量的

8.03%。其中，汽车及汽车零部件 311件，自行车及其零部件 57

件，摩托车、助力车 50件。主要反映的问题有：一是汽车及汽

车零部件的质量问题；二是经营者不履行售后服务。

投诉量排第四的家居用品类 423 件，占商品类投诉量的

7.86%。其中，家具 253件，厨房用品 41件，日杂用品 33件，

眼镜 27件、钟表 24件等。主要反映的问题有：一是经营者不履

行合同约定提供商品；二是经营者不履行售后义务，不按约定送

货或安装；三是质量问题，如家具没有合格证、有异味，木质家

具开裂等。

投诉量排第五的首饰类 211件，占商品类投诉量的 3.92%。

其中天然玉石 120件，黄金首饰 65件，白银首饰 11件等。主要

反映的问题有：一是线上购买玉石，到货发现与宣传不符（承诺

为天然籽料，实际为人工染色或合成制品等）；二是一口价黄金

标签不标明克重信息及换购限制条件，侵犯消费者知情权。

（二）服务类投诉

服务类投诉同比下降 24.26%。投诉量排前五位的服务大类

分别是餐饮和住宿服务、美容美发洗浴服务、文化娱乐体育服务、

教育培训服务，制作保养和修理服务，共占服务类投诉量的

64.13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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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诉量排第一的餐饮和住宿服务 1204 件，占服务类投诉量

的 37.19%。其中，餐饮服务 1000 件，住宿服务 204 件。主要反

映的问题有：一是餐馆堂食饭菜混有异物、食材不新鲜，存在食

品安全隐患；二是宾馆、酒店线上宣传房间设施与实际环境不符，

退房后经营者以损坏设施、弄脏房间用品等为由不退、或扣除押

金等；三是餐饮或住宿未明码标价或低标高结收费。

投诉量排第二的美容美发洗浴服务 264 件，占服务类投诉量

的 8.16%。其中，美容美发服务 162 件，洗浴按摩服务 102 件。

主要反映的问题有：一是经营者不按宣传及约定提供服务；二是

经营者未明码标价或低标高结收费行为。

投诉量排第三的文化娱乐体育服务 248 件，占服务类投诉量

的 7.66%。其中，表演艺术服务 86 件，健身服务 73 件，参观游



- 6 -

乐服务 70 件，放映服务 16 件等。主要反映的问题有：一是经营

者违反约定擅自改变服务内容或不履行合同约定；二是商家设施

故障，店面闭店、搬迁不予退款问题。

投诉量排第四的教育培训服务 203 件，占服务类投诉量的

6.27%。其中高等教育服务 105 件，技能培训服务 71 件。主要反

映的问题有：一是学历提升退费问题；二是培训机构不履行合同

约定问题。

投诉量排第五的制作保养和修理服务 157 件，占服务类投诉

量的 4.85%。其中，机动车、摩托车保养维修服务 54 件，电器

维修服务 48 件，制作服务 41 件。主要反映的问题有：一是机动

车保养维修服务未明码标价；二是维修家电、手机未明码标价及

未修好纠纷；三是定制商品的尺寸、款式未按约定提供及不按时

提供的问题。

（三）问题类投诉

投诉量排名前五位的是食品安全问题 2052 件，合同问题

1658 件，售后服务问题 1559 件，质量问题 1169 件，价格投诉

723件，共占投诉总量的 83.09%。



- 7 -

（四）5 月份企业投诉排名情况（单位：件）

企业名称 投诉量 主要问题

新疆马上到府商贸有限公司 77 购买水票，商家停业不予送水问题

新疆博学在线科技有限公司 26 学历提升培训虚假宣传及退费纠纷

乌鲁木齐凤翔金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6 线上购买音乐节门票退票、退费纠纷

上海禹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 14 多多买菜平台购物纠纷

乌鲁木齐红星美凯龙家居世博广场有限公司 13 购买的家具、电器、柜子不按时送货

新疆鸿学智创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13 学历提升培训虚假宣传及退费纠纷

新疆西域春乳业有限责任公司 11 购买纯牛奶、酸奶变质退货退费纠纷

喀什一起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9 爱奇艺会员无法登陆、自动续费纠纷

伊宁市亦她美容护理中心 9 纹眉服务存在虚假宣传、价格欺诈

奎屯川渝便利店 9 购买物品不发货不退款问题



- 8 -

三、举报情况数据分析

5 月份，12315 指挥中心共收到举报 2036 件，同比下降

14.56%。其中，涉及商品类 1273件，涉及服务类 763件。

商品类举报中，食品类举报量排首位，占商品类举报的

34.43%。商品类举报的主要问题有：一是食品过期、变质等食品

安全问题，线上经营者出售食品宣传用语不规范，涉嫌虚假宣传

误导消费者；二是线上经营者出售化妆品宣传用语不规范，涉嫌

虚假宣传的问题；三是家居用品存在以假充真、以次充好；四是

部分药企未经授权通过互联网线上销售药品，且在产品宣传页面

未展示厂家授权书和正规的质检报告，疑似出售不合格药品。

服务类举报中，餐饮和住宿服务排首位，占服务类举报的

14%。服务类举报的主要问题有：一是餐饮场所卫生条件差，餐

食不洁（有异物），存在食品安全隐患；二是美容美发服务经营

者存在格式条款违法行为及未明码标价问题；三是教育培训机构

举报按商品、服务分类（单位：件）

商品 服务

类别 举报接收量 类别 举报接收量

1 食品 701 餐饮和住宿服务 285

2 化妆品 90 美容美发洗浴服务 66

3 家居用品 55 教育、培训服务 65

4 药品 52 文化、娱乐、体育服务 48

5 服装鞋帽 51 卫生保健、社会福利 4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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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嫌虚假宣传，发布不实信息诱导消费；四是医疗机构提供服务

未明码标价、无照经营及医疗广告的宣传内容涉嫌含有宣传治愈

率、有效率等诊疗效果的情形问题。

按举报问题分类，排名前五位的事项是：食品安全违法行为

396件,占比 19.45%；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 355件，占比 17.44%；

不正当竞争行为 219件，占比 10.76%；广告违法行为 212件，

占比 10.41%；价格违法行为 151件，占比 7.42%。

四、咨询情况

5 月份，共接到咨询 33121 件，均为电话咨询，同比上升

8.99%。其中属于市场监管系统职责范围的咨询 15304件，不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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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市场监管系统职责范围的咨询 17817件。属于市场监管系统职

责范围的咨询排名前五位的是：消费维权知识 14459件，消费服

务 462件，商品交易 153件，网络交易 80件，市场主体登记注

册 71件。不属于市场监管系统职责范围的咨询主要涉及预付式

消费、教育培训、快递服务、汽车销售服务、交通运输服务、商

品房买卖、物业服务、旅游、通信、税务、欠薪等。

五、典型案例分析

典型案例一：2024年 5月 2日，消费者李某反映在霍城县

清水河镇县加油站的自助洗车机洗车，因洗车机故障造成汽车掉

漆，与该处协商多次无果，便拨打 12315进行投诉。

【处理过程及结果】霍城县县市场监管局接到 12315 指挥中

心转办的投诉后，工作人员立即前往实地调查，发现该加油站在

洗车房放至了免责声明，经确认投诉内容属实。经调解加油站赔

付消费者 300 元修补车漆，消费者满意，并要求加油站的负责人

对“免责”行为进行整改。

【案例评析】加油站虽然提供的是免费的自助洗车服务，但

实质上是属于附条件赠与的法律行为，附赠的行为与买卖行为密

不可分，其实质仍是有偿的买卖的法律关系。加油站的免责条款

也是无效的。根据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第二十六条规定：“经

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、通知、声明、店堂告示等方式，作出排除

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、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、加重消费者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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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、不合理的规定，不得利用格式条款并借助

技术手段强制交易。格式条款、通知、声明、店堂告示等含有前

款所列内容的，其内容无效。”所以，如果是因为加油站提供的

洗车设备导致车主的车辆损坏，加油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

典型案例二：消费者齐某通过 12315APP 自登举报案件，反

映若羌县某农业有限公司在拼多多平台店铺出售红枣，产品广告

包含虚假宣传功能性用语，违反了《广告法》，涉嫌欺骗误导消

费者，希望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处罚并赔偿。

【处理过程及结果】若羌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齐某的举报

后，立即派出执法干部到该农业有限公司进行核查，核查过程中，

发现该公司在拼多多平台内店铺广告中标注“养胃滋补养颜、健

脾恢复体力、益血补中益气”的宣传字样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广告法》第十七条第二款，核查过程中，该公司负责人认识

到问题的严重性，当场对拼多多平台内店铺广告重点虚假宣传字

样进行删除，执法人员当场向该农业有限公司下达责令整改通知

书一份。

【执法依据】本举报中，该农业有限公司在拼多多网上对销

售的红枣产品进行虚假宣传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

第十七条第二款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三

条的规定，责令立即予以改正。

根据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发布<广告绝对化用语执法指南>

的公告》第九条“除本指南第五条、第六条规定情形外，初次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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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告中使用绝对化用语，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,可以不予

行政处罚”和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

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清单》1.初次违法；2.未发生食

品安全事故或者未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规定，若羌县市场监管局

对该农业有限公司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。

六、投诉、举报渠道

如消费者为生活需要在购买商品、接受服务时发生消费纠

纷，或发现经营者涉嫌违反市场监督管理法律、法规、规章，可

通过 12315热线、互联网（网址：www.12315.cn）、手机 APP、

微信、支付宝小程序等多种渠道，24 小时便捷、高效地登陆全

国 12315平台，提交投诉或提供违法线索。也可勾选“选择绿色

通道企业”，享受更高效的维权服务。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12315投诉举报指挥中心

2024年 6月 12日


